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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召开2021
年兴航程“法治体系建设年活动”启动大
会，全面部署“兴航程”总体工作要求和各
项任务。

自2016年开始，兴业银行宁波分行
以“兴航程”活动为主线，系统化开展合规
文化建设活动，持续夯实“明规矩、促提
升、强执行、重示范、严治理”的合规内控
管理基础。

2021年，为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
金融监管要求及兴业银行总行工作会议
精神，该行在总结前期合规管理“五步曲”
成效基础上，以打造“法治兴业”为主线，
部署开展兴航程“法治体系建设年”活动，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
整体业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在启动大会上，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党
委书记、行长王建元提出“四条路径”，全

面推进“法治兴业”，基础在“学”、关键在
“严”、突破在“新”、核心在“治”，要以
“学”加强合规宣导，推进法治文化建设；
以“严”践行合规首义，强化责任担当意
识；以“新”驱动管理变革，构建合规内控
新格局；以“治”推动专项治理，深化业务
效能转变。

他表示，该行员工要围绕“稳中求进、
稳中求新、稳中求精”的总基调，始终坚持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方
针政策，补短板、锻长板，确保活动取得扎
实成效。

据悉，接下来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将继续
坚持“从严治行”导向，夯实“法治兴业”基础，
认真践行“依法合规经营、服务实体经济”经
营理念，形成“主动合规、全员合规”的良好
氛围，全面提升合规管理能力，为助力实体
经济发展注入兴业力量。

李 宁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
启动2021年兴航程法治体系建设年

●环城南路东延有进展了 市
住建局：环城南路东延工程处于建
设方案研究阶段，目前已完成预工
可报告编制，并开始准备工程立项
相关前期工作。该工程已列入“十
四五”发展专项规划，计划采用主线
高架/地坪+地面辅道形式，由于项
目红线内涉及大量基本农田，已同
步开始土地规划调整等相关工作。

●薛家路（蓝天路-中山西路
段）何时通车？ 市住建局：薛家路
（环城南路-中山西路）道路工程
从环城南路至蓝天路段目前已经
通车，蓝天路至中山西路段除沿线
红线外绿地及相关附属设施外已
全部完成，工程总体计划于上半年
完成通车。

●机场路南延（岳林东路-宝
化路）何时完工？ 市住建局：岳林
东路-金海路段已于2020年完工；
金海路-宝化路段2020年11月施
工单位已进场施工，目前部分路
段已经施工，全线计划完工时间
为今年 8 月份；岳林东路北侧隧
道下穿至明化路南侧起坡高架，
跨斯张河湖桥东路接宝化路这
条，暂无建设计划。

●鄞州大道（机场路-鄞横
线）工程今年开工吗？ 市住建局：

鄞州大道（机场路-鄞横线）工程
已完成立项，目前正在加快推进工
可、环评等前期工作，根据2021年
城建计划，预计下半年具备开工条
件，力争三年建成。

●城西路网建设和5号线接
驳，有什么计划？ 海曙区住建局：
环城南路西延项目设计与组织实
施，已经结合近远期道路通行效率
综合考量，目前薛家南路至联丰路
段主线及地面道路施工也基本完
成，年前已组织了通车预验收。
阳光南路规划路幅约 36 米，通过
前期调研排摸，受农保地等条件
限制，近期内无法实施。

下步，将积极协助市级部门对
城西片的薛家路、阳光路等32米以
上道路开展方案研究，统筹协调项
目建设要素保障；结合布政站点周
边出行现状及道路建设条件限制
等实际情况，望春工业园区及属地
镇政府统筹落实必要的保通措施，
并充分利用轨道建设期间的施工
便道，以方便居民站点出行。

●海晏北路会向北延伸与杨
木碶路打通吗？ 高新区管委会：
海晏北路与杨木碶路打通工程目
前已开工，根据建设计划安排，预
计于2021年底竣工。

记者 周科娜

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通讯
员 夏静）昨天，海曙区成立并命
名十个单位为体验式消费教育基
地，同时公布了十个消费维权监督
联络站。

记者获悉，这十大体验式消费
教育基地为：雅戈尔服饰城、广博
文创、王升大博物馆、黄古林草编
博物馆、天胜四不用农场、浙东大
竹海景区、向阳舍慢生活农场、五

龙潭茶园、荃盛食品、寿全斋+浙贝
故里。

同时，新成立南塘老街商圈、海
曙区鼓楼步行街商圈、海曙区印象
城、第六空间家居商城、宁波水果批
发市场、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
公司、三生集团、宁波途众汽贸控股
有限公司、宁波公运客运服务中心
消费维权、海曙区樱花里商圈等十
个消费维权监督联络站。

海晏北路今年底将延伸至杨木碶路
住建等部门回复市民关注的一批城建项目

海曙打造十大体验式消费教育基地

我市一批备受关注的城建项目有新进展。近日，市住建
局等相关部门在“民生e点通”问政平台上，就这些项目进展
情况公开进行了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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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打算将名下唯一住房出售
后，再以无房户的名义换新房。请问现
名下唯一住房卖出后即网签完成，我就
变成无房户了吗？认购楼盘时就可以查
询到我是无房户了吗？如果不是，请告
知以什么为准？

宁波市房产市场管理中心：网签完
成，还不算真正的卖掉房子，还得等到所
售房屋不动产物权全部完成转移登记之
后——也就是产权过户完成之后，这套
房子才不再纳入您的家庭住房情况核查
结果中。

需要注意的是，获得无房户优先购
房资格，除了要符合市六区内无房这个
条件外，还需要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户籍在市六区，或者户籍不在市六区（包
括户籍在余姚、慈溪、宁海、象山的以及
宁波市外的）、但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自
购房之日起往前推的三年内已在市六区
内连续缴纳24个月社保（注意，只看社
保，个税缴满没用）。

另外，无房户资格不需要打证明，在
认购登记完成后，房管部门会通过大数
据自动审核确认。以无房户身份优先购
买的住房，限售5年，限售期从取得不动
产权证之日起算。

【问题二】如果无房户摇中号，却因
种种原因放弃购买，对下次同一楼盘购
买摇号和买别的楼盘有影响吗？

宁波市房产市场管理中心：符合政策
要求和流程认购登记成功并摇中的，后续
放弃购房，不影响同一个楼盘后续批次房
源或其他楼盘的申购资格。但是，已摇中
而弃购的无房户，不能再参加楼盘这一批
次房源接下来的有房户及未摇中无房户
的摇号，等于会少一次摇号机会。

【问题三】我家在限购圈内已经有两
套房了，想以未成年女儿名义在限购圈内
买房，请问我女儿在圈内有购房资格吗？
如果圈内没有资格，那么圈外有资格吗？

宁波市房产市场管理中心：根据我
市现行限购政策，购房资格核查的，是以
家庭为单位（夫妻及未成年子女）在市五
区内（海曙、江北、鄞州、镇海、北仑）的住
房套数。因此，根据您的描述，您的未成
年子女不具备在限购区域内购房的资
格。以你未成年子女名义在限购区域外
购房，没有限制。

【问题四】本人户口在温州，和女朋友
都在宁波务工一年半，未婚无房，近期打算
在限购圈内买房，是不是未连续缴纳满24
个月社保不能购房？未婚双方共同买房，
都会受到这个限制吗？如果是已婚后夫妻
双方买房，两者也要受到这个限制吗？

宁波市房产市场管理中心：根据我
市现行限购政策，非本市户籍的无房家
庭在限购区域内买房的，必须满足自购
房之日起前3年内在本市连续缴纳24个
月及以上社保或个税的条件。并且，购
房资格以家庭为单位核查，即如果您和
女朋友还未结婚，你们两个人都要满足
这个条件；结婚之后，则只要有一个人满
足这个条件，就可获得购房资格。

【问题五】在限购圈内，同一套住房
有2个产权共有人，其中一人想把产权过
户给另一人，此另一人已拥有3套住房，
其中包括这套共有住房。这种情况能否
过户？能否将上述共有产权的住房转为
独有产权（买卖或赠与）？

宁波市房产市场管理中心：根据我
市现行限购政策，产权共有人之间的份
额转让或赠与，不受限购政策限制，可以
直接办理相应的转让或赠与业务。

【问题六】限售期内的房子是否可以
进行司法拍卖？如拍卖成交了能否过户？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我局
和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备忘录，法拍房
不受住房限售政策限制，限售期内的住
房，人民法院可以拍卖。法拍房的受让人
不受限购政策限制，拍卖后可以依法办理
过户手续，但过户登记后需限售2年。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通过司
法拍卖取得的不动产，依据生效法律文
书等材料办理转移登记手续，无需提供
网签合同。

【问题七】儿子名下有房子，他可以
拿自己的公积金装潢吗？怎么办理？需
要哪些资料和手续？

宁波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根据
《宁波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暂行办
法》规定，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
住住房，以及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可
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装修不在提取
范围内。 记者 曾梅

出售家庭唯一住房
进行到哪一步才能获得无房户资格？

在2021年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宁波市消保委
在3月12日上午9点30分召开“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纪
念大会”。由于疫情防控的需求，本次大会将采取线上直播。

会上将发布2020年度消费维权报告、宁波市社会培训行
业调研评价报告，表彰2020年度消费维权先进集体和个人，
并且举行宁波市消费维权志愿者服务队成立仪式。宁波晚
报甬上APP将进行现场直播，欢迎广大读者登录甬上APP
收看。 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陈益雯

来甬上APP
看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纪念大会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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